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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投资项目名称：汽车动力转向器技术改造项目 

 募集资金变更后的用途：补充长丰汽车（惠州）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

资金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3410.34 万元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概述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59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04

年 5 月 28 日采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首次向社会成功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 7,8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14.10 元,共应募集资金 109,980 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 4,139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05,841 万元。此次发行 78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04 年 6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募集资

金用于 CFA2030 型（V6—3000）轻型越野汽车技改项目、增强越野汽车技术开

发能力技改项目、轻型越野汽车车桥技改项目、汽车动力转向器技改项目、市场

营销网络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 
2005 年 4 月，经公司 200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原投资项目“CFA2030

型（V6—3000）轻型越野汽车技改项目”及“市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未投入的募

集资金共计 28535.89 万元（占实际募集资金总额的 26.96%）全部变更为投资新

项目“CFA2031 系列新型越野汽车技术改造项目”。 
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原项目为汽车动力转向器技术改造项目。该项目

总投资为 8990 万元，全部拟由募集资金投入，目前已完成募集资金投入为

5579.66 万元，尚余募集资金 3410.34 万元未投入。本次拟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为 3410.34 万元，占实际募集资金总额的 3.22%，拟全部用于补充长丰汽车

（惠州）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全部董事（包括 4 名独立董事）表决一致同

意该项议案，独立董事均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的投向不涉及新项目的开展，不构成关联交

易。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具体原因 
原项目“汽车动力转向器技术改造项目”是于 2001 年经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惠仲计经贸字[2001]19、21、23 号文批准立项的。该

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8990 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资金全部由募集资金



解决。公司以募集资金对长丰汽车（惠州）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公司”）进行增

资，由该公司利用增资扩股所获得的资金实施该项目。2005 年，公司完成了对

惠州公司的增资扩股，目前该公司注册资金为 13033.28 万元，公司持有其 68.98%
的股权。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完成募集资金投入 5579.66 万元，其

中完成技改设备及辅助设施投资 5240.86 万元，土石方等工程投资 338.8 万，尚

剩余募集资金 3410.34 万元未使用。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了一、二期技改, 已建成了阀芯阀套螺杆螺母及铸造件

机械加工线、热处理生产线、阀分总成装配线、HZL 循环球转向器装配检测线、

齿轮齿条装配检测线、清洗线、喷涂线和产品检测实验室，具备年生产各类型转

向器 4～8 万支纲领能力，其中装配检测达到 16 万支的年生产能力。 
由于该项目立项时间早及实施时间太长，汽车动力转向器市场发生了很大变

化，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且惠州公司自身研发能力不足，技术创新不够，产品质

量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外部市场开发缓慢，致使汽车动力转向器技改项目未能按

期完成，效益也没有达到预期。2009 年，惠州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514.70 万元，

实现净利润 152.59 万元。 
由于惠州公司尚未找到合适的技术合作方来推动汽车动力转向器技改项目

的实施，影响该项目进展缓慢的因素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为减少投资成本，规避

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3410.34 万

元全部变更用于补充惠州公司流动资金，这将有利于减少财务费用，减轻财务负

担，满足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募集资金变更后的用途 
公司拟将原项目“汽车动力转向器技术改造项目”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3410.34 万元全部变更用于补充惠州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四、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的风险提示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惠州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

资金，不存在重大风险。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彭光武、张建伟、龚光明、朱大旗对本次《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

该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及有关资料，我们认为： 
1、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公司董事会根据目前市场形势变化及公司

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决定，本次变更有利于减少投资成本，降低投资风险，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通过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减少财务费用，减轻财

务负担，满足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 

3、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也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本次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二）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公司董事会根据目前市场形势变化及公司



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决定，本次变更有利于减少投资成本，降低投资风险，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通过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减少财务费用，减轻财

务负担，满足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

事会成员在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判断和审查方面履行了诚信义务。同

意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决议。 

（三）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已经广汽长丰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会议程序合法有效；独立董事、监事会同意上述事项，并发表了明

确意见。本保荐机构对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无异议。 
2、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程序严格遵守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不存

在违规的情形。公司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如实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还需提交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独立意见； 

3、公司监事会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意见； 

    4、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意见。 

 

 

 

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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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书 

 

2010 年 3 月 30 日，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汽长丰”、“公

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做为

广汽长丰 2004 年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

在持续督导期间，对广汽长丰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及使用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59 号文核准，广汽长丰

于 2004 年 5 月 28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7,8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14.10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109,98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139 万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5,841 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为：CFA2030 型轻型越野汽车技改项目、增强越

野汽车技术开发能力技改项目、轻型越野汽车车桥技改项目、汽车动力转向器技

改项目、市场营销网络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 

（2）2005年4月，经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投资项目“CFA2030

型轻型越野汽车技改项目”及“市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共计

28,535.89万元（占实际募集资金总额的26.96%）全部变更为投资新项目 

“CFA2031系列新型越野汽车技术改造项目”。 

（3）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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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

拟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截止 2009 年末

已投入金额 尚未投入金额

CFA2030 型轻型越野汽车技改项目  14,238.00 4,656.17 4,656.17 

增强越野汽车技术开发能力技术改造项目  17,028.00 10,228.00 10,228.00 

轻型越野汽车车桥技改项目  32,322.00 30,370.00 30,370.00 

汽车动力转向器技术改造项目  8,990.00 8,990.00 5,579.66 3,410.34

市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24,128.00

补充流动资金 28,000.00 28,000.00 

CFA2031 系列新型越野汽车技术改造项目 72,332.86 28,535.89 23,596.83 4,939.06

承诺的资金投入与实际募集资金的差异 -4,939.06

合  计 169,038.86 110,780.06 102,390.66 3,410.34

截止200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投入总额102,390.66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余额为3,410.34万元。 

二、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及原因 

公司拟将原项目“汽车动力转向器技术改造项目”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3,410.34 万元全部变更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汽车动力转向器技术改造项目”是于2001年经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惠仲计经贸字[2001]19、21、23号文批准立项的。该项目计

划总投资为8,990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资金全部由募集资金解决。

公司以募集资金对长丰汽车（惠州）公司进行增资，由该公司利用增资扩股所获

得的资金实施该项目。截止2009年12月31日，该项目累计完成募集资金投入

5,579.66万元，尚剩余募集资金3,410.34万元未使用。 

该项目于2001年立项，立项时间早且项目实施时间较长。在项目实施期间，

汽车动力转向器市场已发生巨大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且由于长丰汽车（惠

州）公司自身研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原因，致使该项目未能按期完成且

效益也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公司为减少投资成本，规避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拟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3,410.34 万元全部变更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三、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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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认为： 

1、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已经广汽长丰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会议程序合法有效；独立董事、监事会同意上述事项，并发表了明

确意见。本保荐机构对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无异议。 

2、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程序严格遵守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不存

在违规的情形。公司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如实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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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人签字： 

                              张   江 

 

 

                              张   斌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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